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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hbfzbs@163.com

河北省公告权威发布平台

任春丽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7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杨青山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130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小坤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13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郭强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72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吕庆华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132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白京武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13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震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172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梁峰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17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全文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174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凤华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17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曹秀英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33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荆文仿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33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陈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137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立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140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小拴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14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黄治清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14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世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14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高建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14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武善坤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15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静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15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浩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089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陶乃众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090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韩英凤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09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晓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20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欣哲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24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韩美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3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铅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3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晓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4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拴国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4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永苏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49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叶子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5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飞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5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兰鹏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6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耿清涛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216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仝玉玲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899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素芬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石家庄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01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马学森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02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康会勇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4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吕世顺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44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海明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02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盼盼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024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宋超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02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周雪宁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47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陈薇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50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占会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029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冬冬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5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强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52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军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5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苗振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06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宝生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067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许朝龙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06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魏艳丽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069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金良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5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明超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6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杨明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62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贞琴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6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卢秋红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12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郝修丽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69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商秀彩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1) 冀 0105 民 初 3270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贾书考：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

家庄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
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
院 领 取 (2020) 冀 0105 民 初 912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
